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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停路边被撞
撞车人受伤构成伤残
拖拉机车主赔伤者三万元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本报 6 月 27 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阳 李佃芹) 自己将无

号牌手扶式拖拉机停在路边被别人撞
了，撞人者将其告上法庭。经交警部门
认定，被撞者负次要责任，五莲县法院
调解，被撞者赔偿撞人者 3 万元。

去年 1 月，原告王某驾驶二轮摩
托车，与停放在路边的被告李某无证
驾驶的无号牌手扶式拖拉机在 334 省
道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受损，王某构
成 十 级 伤 残 ，花 费 医 疗 费 等 共 计
14815 . 9 元。事故经交警五莲大队认定，
王某负主要责任，李某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王某找李某协调，但
李某认为自己的车被撞还得拿钱给撞

车的人不合理。协商不成，王某一纸诉
状将李某告到了法院，要求李某赔偿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
54684 元。

庭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车停在
路边，王某自己撞到了他的车上，不应
赔偿。原告则认为，交警部门作出了事
故认定，李某就应该按照事故责任划
分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驾驶的无
号牌手扶式拖拉机未投保交强险。原
告损失比较严重，其伤情构成道路交
通事故第十级伤残。了解基本案情以
后，法官到李某所在的村子进行了走
访调查，李某一家生活确实困难。

为了让原告王某拿到赔偿，维护
其合法权益，法官告知被告李某他必
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机动车需
投保机动车交强险；未参加交强险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相
当于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按照伤
情和实际损失先行赔偿；机动车之间
发生交通事故，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
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法院从实际情况出发，与王某进
行协调，说服了原告接受被告生活困
难的事实。3 月 28 日，经五莲法院调
解，被告李某分三次付给原告王某共
计 30000 元，其他双方互不追究。

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本版开设“律师答疑”“法官在线”“经典案例”“名词点

击”等栏目，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疑问，维护合法权
益，建立普法新平台。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lwbwyk@163 .com，也可拨打我的电话15762353115，我们
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一网兜对虾
山东日照东港区人民法院城郊法庭副庭长 王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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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咨询】
家住岚山区的汽修工吴先生称，去

年他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汽配店。朋友
出资30万，自己出资10万。不过一直都是
他来经营管理，去年他们盈利18万左
右。但是今年朋友以自己欠账等为由，
决定不开店了，还剩下53万余元都在朋
友那里。现在吴先生想要回属于自己的
钱，但是当时没有签书面合同，都是口
头约定，吴先生能要回钱吗？

【律师答疑】
吴先生能否收回投资，得到自

己应该得到盈利份额，要看吴先生

是否有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实
的内容应该包括三部分：一是要证
实口头合伙合同的内容，二是要证
实各方出资份额，三是要证实合伙
经营的盈利情况。根据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
的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陈述、书
证、物质、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
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吴先生
可以结合以上证据类型，收集证据。
如果吴先生手中的证据确实充分，
可以到法院起诉，将得到法院的支
持，否则可能败诉。

合伙开的汽配店一人想关闭

另一人未签书面合同咋维权

两个月前，一位残疾老
人步履蹒跚地来到法庭，颤
抖的手里提着一小网兜海
捕对虾，正要上楼。

看见我们从车上下来，
老人走到车前拉着我的手：

“王法官，谢谢你的帮忙！去
年房子卖掉了，我有钱治病
了！没有什么好感谢你的，
买了两斤海捕虾子……”

老人姓刘，因为腿部残
疾，一辈子没有结婚。最近
几年，因为身体有病，打算
将老房子卖掉治病。

但就在卖房过程中，老
人的弟弟出面干预，不许任
何人买，而且不让村委会出
具买卖房屋的证明手续。

房子卖不成，治病也就
没了着落。老人无奈起诉到
法院，要求弟弟停止侵害。

开庭那天，老人的弟弟
没到庭。看完卷宗，我觉得
老人的弟弟并没有直接侵
占老人房产，所以这不是一
件民事案件。村委会不开具
证明，属于不作为，应提起
行政诉讼。

我向老人耐心解释案件
的性质以及解决问题的途
径，为打消老人疑虑，我拨通
了行政庭王庭长的电话，让
他听听王庭长的说法。

在电话里，我们沟通解
决问题的途径，王庭长说，
如果村委会不出具证明，就
让老人走行政诉讼程序。最

后老人自愿撤回起诉。老人
走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完
就撤诉。

老人说：“王法官，就当
我跟你做朋友行不行？这点
虾子就是俺的一点心意，您
收下吧。”“您这个朋友我交
定了，但虾子还是不能收。”
推托了半天，老人见我执意
不收，一脸失落。为了打消
老人心中的不快，我一边挽
着老人的手，一边把老人送
到车站，送上了汽车。

老人临上车时说：“王
法官，你认我当朋友了，以
后我有事还来找你，行不？”
我说：“行，只要您信任我，
我随时欢迎。”老人脸上又
浮起了笑容。

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
的小事，老人却一直念念
不忘，我顿觉肩上责任的
沉重，亦对法官这份职业
感慨万分。这件事时刻提
醒我、激励我，以更加严
谨、负责、细致的态度去办
好每一件案子，解决每一
件民忧。唯有如此，才能无
愧于胸前的国徽，无愧于
头顶的天平，无愧于信任
我们的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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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新，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
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日照市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擅长刑事辩护、知
识产权、海事海商等领域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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